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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初探(朱鸣等；12月21日)

文章作者：朱鸣 汪秋湘

    一、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内涵界定 

    随着证监机构、保监机构、银监机构的相继设立，我国金融分业监管体系已基本形成。在新的监管格局下，我们应当承认监管当局应

有很大的独立性，但是金融监管中许多问题需要监管机构之间和监管机构与人民银行之间及时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否则将直接影响监管

效率。在此情况下，急需研究建立一个高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沟通协调金融监管工作。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是指在人民银行、各监管机构之间建立的支持、配合和沟通协调机制。其主要体现在：一是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金

融稳定职能与监管机构监管职能的协调与配合；二是人民银行的部分监管职能如外汇管理、支付结算管理、反洗钱等与监管机构间监管职能

的协调与合作；三是监管机构之间针对业务交叉领域的协调与合作。 

  二、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职责划分 

    （一）关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模式的建议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建立是大势所趋，各地也已作了有益探索。我们依据现行的人民银行和各监管机构的组织体系，可以设想建立以

下模式：首先，由人民银行和银监、证监、保监机构各派代表共同组建一个“一行三会”式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明确任何一方都可作为金

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牵头机构，与其他监管机构交流监管经验及协调解决发生在本职范围内的问题等。例如，在英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下，财政

部、英格兰银行与金融服务局之间建立了金融协调常务委员会，定期磋商、交换信息，英格兰银行的代表提供货币政策走向的情况，金融服

务局的代表提供银行及金融机构的情况，财政部的代表提供议会及社会的情况，三方小组的交流机制值得我们借鉴。 

  其次，在成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前提下，人民银行和各监管机构内部还应设立专门负责信息采集、分析、交换的管理部门，明确负

责本单位信息和数据的收集，并负责为其他监管机构提供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信息；同时该管理部门应设置专人专岗负责本单位的信息管理

系统和负责跨系统信息共享的正常运转，以确保信息资料准确、及时和安全的交流。 

  （二）整合适应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人民银行根据履行货币政策调控、流动支付、货币市场监测、外汇管理职责需要，依据原负责从金融机构收集到的相关数据，整合以

下指标体系： 

  （1）整合反映信贷收支状况的指标体系，该套指标体系是以金融机构全科目业务报表为基础，包含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收支、现金收

支的详细指标，对统计报表中反映机构资金来源、资金运用的存款、贷款、拆借资金、金融机构往来等重要指标数据的变化要及时与银监机

构沟通，跟踪了解情况。 

  （2）建立和完善监测货币市场变动状况的统计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其他金融产品

与衍生工具等统计指标。人民银行市场管理部门应根据以上指标体系及时监测货币市场的变化，牢牢把握好整个金融市场的动向和资金流

向，如果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将信息通知相关监管机构，由其监管机构或协同监管机构进行查实纠正，及时控制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

定。 

  （3）整合外汇业务统计指标体系。外汇业务指标体系主要有：外汇交易市场的统计、国际储备统计、国际收支统计、外债统计、外商

投资统计、对外投资统计、进出口业务统计及银行结售汇统计，它们分别反映了金融机构和企业经营国际业务所面临的宏观金融环境和体现

的具体业务状况，为监测金融机构和企业外汇风险产生的外部环境、内部因素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预警工具。 

  （4）银监机构根据监管工作需要负责收集、整理被监管机构的风险监测指标及监管范围内的高风险金融机构其他数据。主要包括反映

银行经营状况的资产负责比例管理类统计数据、损益类统计数据、表外业务经营统计数据，反映资产质量的不良贷款统计数据、资产风险状

况统计数据及反映地方中小法人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高风险金融机构的相关数据，并负责将所收集数据及时向另一方提供，确保其他监管机构

所要数据按照需要保持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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